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學術單位主管推選及去職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修正意見調查表

單位名稱：

修正意見：填如表列

單位主管簽名或蓋章：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學術單位主管推選及去職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修正意見

第一條

本辦法依據大學法第十三條、專科學

校法第十一條及本校組織規程第二十三

條、第二十四條規定辦理。

第一條

本辦法依據大學法第十三

條第三項、專科學校法第十一

條及本校組織規程第二十三條

第六項規定訂。

配合本校組織規程

修正內容並酌作文

字修正。

第四條

各學術單位主管，除學位學程主任

外，於任期屆滿擬連任時，應於任期屆滿

三個月前，由各院、所、系、科及中心全體

所屬專任教師及專業技術人員以無記名方

式投票，獲全體所屬人數二分之一以上同

意者，陳請校長聘兼之。

各學術單位主管於連任屆滿或任期屆

滿不擬連任三個月前，或因故出缺後一個

月內，公告並依下列程序產生：

一、由各該學院、所、系、科及中心全體所

屬專任教師及專業技術人員以無記名

方式對所屬符合資格專任教師或專業

技術人員逐一行使同意權後，推選該

單位得票數達二分之一以上者。必要

時，得於推選作業啟動前，先行公開

徵詢出任與否意願。

二、由校長就第一款人選擇一聘兼。

經前項推選結果，仍無人選時，由校

長聘請校內合格且學術專長相近之教師兼

任或代理之。

第四條

各學術單位主管，除學位

學程主任外，於任期屆滿擬連

任時，應於任期屆滿三個月

前，由各院、所、系、科及中心

事務會議專任教師及專業技術

人員以無記名方式投票，獲應

出席人數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者，陳請校長聘兼之。

各學術單位主管於連任屆

滿或任期屆滿不擬連任三個月

前，或因故出缺後一個月內，

應依下列程序產生：

一、 由各該學院、所、系、

科及中心應出席專任教師

及專業技術人員以無記名

方式對所屬符合資格專任

教師或專業技術人員逐一

行使同意權後，推選該單

位得票數達二分之一以上

者。

二、由校長就第一款人選擇一

聘兼。

經前項推選結果，仍無人

選時，由校長聘請校內合格且

學術專長相近之教師兼任或代

理之。

一、 配合本校組織

規程修正，刪

除「事務會議」

用字、而改為

「全體所屬」內

容。

二、 增列推選新任

主任前，得先

徵詢符合資格

之候選人意願。

三、 酌 作 文 字 修

正。

觀光研究所：

建請研擬修本校

「學術單位主管推

選及去職辦法」使

具候選人資格者得

聲請放棄。

第八條

各學術單位主管除自動辭聘、退休或

其他法定原因去職外，須經各學術單位全

體所屬專任教師及專業技術人員總數三分

之一以上連署，提經同一會議，以無記名

投票全體所屬人數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時，

報請校長解除聘任。

奉准延長服務教師，校長如仍有借重

其兼任行政主管職務必要者，宜尊重校長

用人權限延聘；原兼有學術主管職務者，

比照教育人員退休條例第四條之一規定退

休生效日延長，並由各學術單位依本辦法

規定，逐年行使其同意兼職與否。

第八條

各學術單位主管除自動辭

聘、退休或其他法定原因去職

外，須經各學術單位事務會議

專任教師及專業技術人員總數

三分之一以上連署，提經同一

會議，以無記名投票事務會議

總人數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時，

報請校長解除聘任。

奉准延長服務教師，校長

如仍有借重其兼任行政主管職

務必要者，宜尊重校長用人權

限延聘；原兼有學術主管職務

一、 配合本校組織

規程修正，刪

除「事務會議」

用字、而改為

「全體所屬」。

二、 酌 作 文 字 修

正。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學術單位主管推選及去職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如因組織調整致學術單位移撥歸屬及

教師個人申請轉任服務單位，應自單位移

撥歸屬或轉任服務生效之日起，如兼有學

術主管職務者，應自動卸除兼任之非所屬

原學術單位主管職務。

者，比照教育人員退休條例第

四條之一規定退休生效日延

長，並由各學術單位依本辦法

規定，逐年行使其同意兼職與

否。

如因組織調整致學術單位

移撥歸屬及教師個人申請轉任

服務單位，應自單位移撥歸屬

或轉任服務生效之日起，如兼

有學術主管職務者，應自動卸

除兼任之非所屬原學術單位主

管職務。


